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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示應考人於筆試應試科目之測驗式試題採行電腦化測驗時，知悉正確作
答程序及方法，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應考人於考試前，請利用考選部全球資訊網之電腦化測驗模擬作答網站，進
行模擬練習，熟悉應試注意事項及應試系統操作方式。 

考試期間，每節考試應考人登入應試系統後，得選擇進入練習選項進行模擬作
答練習。 

三、應考人應依下列程序應試： 

(一)入場就座：請持國民身分證、護照、我國居留證或具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
之全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於每節考試預備鈴聲響後，進入試場，依
座號就座。 

(二)登入系統：依監場人員及電腦螢幕之指示，登入應試系統，核對電腦顯示
之考試名稱、類科、科目、姓名、座號等資訊。 

(三)開始考試：系統自動切換應考人電腦進入應試畫面。每節考試時間由系統
控制，考試賸餘時間顯示於螢幕上，請自行掌握作答時間。 

(四)結束作答：每節考試開始 45 分鐘後，應考人始得於應試系統確認後，自
行結束作答。每節考試時間截止時仍未自行結束作答者，系統自動控制結
束考試。 

四、應考人應於第一節考試前，選擇顯示或不顯示成績，經選定後，不得更改。
選擇顯示成績者，得分別選擇每節考試結束後顯示當節成績，或當次考試結
束後顯示各科成績。 

選擇每節考試結束後顯示當節成績者，於該節結束考試或考試時間終了時，於
電腦螢幕上顯示當節該應試科目考試成績。選擇當次考試結束後顯示各科成績
者，當次考試最後一節結束後，於螢幕上顯示當次考試全部應試科目考試成績。 

前項螢幕顯示之考試成績得依試題之原始正確答案先行計算，正式之考試成績
應由典試委員會依法審查確定。 

五、應考人不得自行更換應試座位，並不得破壞電腦設備。 

應考人應試中發生電腦設備故障或系統操作問題，應立即舉手通知監場人員處
理。 

因電腦設備故障，經監場人員許可，更換座位應試時，應考人應自行重新登入，
確認已作答題數及賸餘作答時間無誤後，賸餘時間由系統自動接續計算。 

六、應考人禁止攜帶飲料、食物進入電腦試場。 

七、每節考試開始鈴響前，應考人不得於試務機關提供演算使用之計算紙上書寫
任何文字或符號。每節考試終了前提前結束作答者，不得將計算紙攜出試場。 

八、每節考試結束後，應考人應依監場人員指示立即離開試場。 


